广告服务项目回执单

	客户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  编
	
	E-mail
	

	刊登时间
	网 络 广 告
	包  月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包  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湖南日报》广告
	              年    月    日

	广告形式、位置及规格（像素）选择
	网络广告
	□旗帜            □通栏              □按钮           □文字链接  

□对联            □弹出窗口          □浮动标识       □赞助 

□栏目冠名        

	
	
	□主页         □高考频道      □成考频道    □自考频道   □研考频道  

□社会考试频道 □数据查询      □咨询会主页  □考生专版   □政策咨询版

	
	
	□362×45      □240×45             □180×35           □70×190

□850×45      □117×45    □200×200       □90×90    □117×45

	
	
	□导航         □页面最下方          □第一屏            □第二屏

□第三屏       □右侧                □左侧              □左上方

	
	《湖南日报》等媒体媒体广告代理根据《湖南日报》等媒体的广告规格确定

	广告设计要求
	

	其他

要求
	


说明：1．根据广告服务项目回执单要求填写好回执单的各栏目。      

2．根据客户的服务需要在选择栏前“□”内打“√”。回执单的网络广告栏可以对照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广告宣传服务项目及刊例价填写。

3．将广告的宣传资料随同填写好的回执单一起寄至：长沙市车站北路1号千喜华城11楼1120室（湖南日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邮政编码：410001，传真号：0731-82291608或用电子版发至：zcwh@hneao.edu.cn。

广 告 服 务 协 议 书

甲方： 

乙方：湖南日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向甲方提供如下广告服务，双方签定本协议并信守以下条款，共同严格履行。
第一条  服务内容：

乙方为甲方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hneeb.cn）、《湖南日报》上刊登广告提供制作和发布广告的服务。

第二条  服务项目与广告规格和刊登时间及费用：

1、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湖南日报》：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总金额：                                                       元。

合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第三条  付款方式：甲方在广告发布截稿日前，通过电汇或邮寄方式将款项汇至乙方帐户，并电告乙方。

第四条  服务质量：甲方负责提供广告资料及素材，乙方按甲方要求负责制作。

第五条  甲方需对提供的广告宣传内容负责，平面广告需加盖学校公章后传至乙方（传真件复印件均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条 本合同签定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或终止，如需修改或终止，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定修改或终止合同协议书。

第七条 其它条款：服务期满的后续服务，双方另行协议。

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地址：                     乙方地址：湖南长沙市车站北路今朝大酒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长沙银行东城支行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湖南日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账    号：                     账    号：800066046609022

电    话：                     电    话：0731-82291770-883、82291768

传    真：                     传    真：0731-82291608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